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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非因工死亡待遇标准发放待遇还是按人身损害标准赔偿，公司和家属各执一词

自杀还是工作意外？
女清洁工坠亡原因引争议

职业病赔偿“私了”
与应赔额差30万被判无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兰兵 通讯员祁

运会）日前，深圳宝安区一52岁女工在工

作时间于公司所在楼层坠落身亡。在官

方死因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家属与公司双

方因赔偿产生争议。公司认为女工因工

资被扣想不开而自杀，应按照非因工死亡

待遇标准执行。家属则认为是工作意外，

要求公司按照人身损害标准赔偿。

今年 3 月 31 日，深圳市宝安区石岩

街道官田社区华丰科技园一栋楼发生

坠楼事故，女工曹某从其所在的深圳市

鼎盛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盛

盈公司”）四楼与五楼之间的楼梯窗户

坠下身亡。

“出事后，公司说我妈是自杀。”曹某

的儿子小段告诉记者，母亲是湖南常宁

人，2011年至2016年在鼎盛盈公司做清洁

工，退休后获返聘。母亲和父亲及19岁的

妹妹、15 岁的弟弟住在一起，一家人相处

和睦，她不可能自杀。

采访中，小段向记者展示了一段监控

录像，显示曹某在事发当天上午10点在公

司上班，情绪低落，在坠楼前几分钟与公

司管理人员发生言语冲突。小段说，他母

亲每月工资2800元，但2月份上班12天再

加上3天带薪假日，工资却只有1500元，她

认为公司克扣工资，要找人事部门理论，

公司承认扣了150元。“公司却称，在我妈

讨要说法、他们承诺下月补回所扣工资

后，我妈依然看不开跳楼自杀了。”小段

说，他不相信公司的说法。“150 元那点钱

不会让我妈自杀，而且她坠楼时穿着工

服，戴着手套，掉下去的窗户也在她工作

范围内，很有可能是擦玻璃时意外掉下去

的。”

到底是自杀还是工作意外坠亡？记

者电话联系了鼎盛盈公司一位负责人沈

志华，但对方以不清楚为由挂断了电

话。随后，记者联系该公司的委托代理

律师，同样没有得到回复。此外，记者获

悉，目前当地警方和安监部门尚未有调

查结果。

在事件尚未定性之前，家属与鼎盛

盈公司针对事件赔偿一事产生争议。4

月 16 日，事发所在地的官田社区组织了

公司和家属进行调解，鼎盛盈公司要求

按照广东省非因工死亡待遇标准一次性

支付相关待遇，而家属则要求先预付丧

葬费然后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最终，双

方未能达成和解，家属表示将通过司法

途径进行解决。

那么，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赔偿？

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蔡雪峰认为，如

果曹某是自杀，企业只需要按照非因工死

亡待遇标准发放待遇；如果是工作意外坠

亡，因曹某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能否认

定为工伤不好说，但至少可以主张人身损

害赔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颜晓）年近五旬的李先生在东莞一家企业

打工多年，两年前，老李被诊断出职业病，

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 27 万元与老李“了

断”所有关系。事后，不甘心的老李又以

人身损害为由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权利，

获法院支持。

李先生于2004年进入东莞高步镇一家

展示陈列制品有限公司打工，工作内容为

从事调油、调色、喷漆作业，月工资6000余

元。2016年1月，李先生在东莞市第六人

民医院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发现白细胞计

数偏低，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偏低。经东莞

市职业病防治中心诊断，李先生被诊断为

职业性慢性轻度苯中毒（白细胞减少症）。

2016年8月，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认定

李先生所受伤为工伤，东莞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鉴定李先生伤残等级为七级。

2017年2月，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向李先生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约3.5

万元。

李先生称，病后回公司上班，自己遭

遇到不公平对待，“被单独安排在一间小

屋子里上班学习，还有摄像头监控，上厕

所都要请假。工资也大幅减少，只有基本

工资。”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2017年3月，李

先生无奈和公司达成协议，由公司一次性

支付给李先生27万元赔偿款，李先生放弃

追偿相关工伤待遇差额的权利，双方彼此

间的全部权利义务终止。

然而，不久后，李先生发现，自己身患

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又丧失部分劳动能

力，公司支付的27万元赔偿远远不能弥补

自己及家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遂以人身损害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

院起诉，请求判令用人单位支付残疾赔偿

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后期治疗费共计30

余万元。

对此，用人单位拿出双方已签署的协

议书，表示李先生领取27万约定款项后，双

方之间的所有纠纷就已经了结，李先生承

诺不再主张任何权利，且当时签署协议时

李先生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协议内容

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

强制性规定，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李先生

签订协议后又恶意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法院驳回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首先，根据计算，

公司理应支付给李先生的工伤保险待遇

差额合计为30万元，而原、被告签订的《协

议书》约定的总赔偿金额为 27 万元。其

次，《协议书》虽然约定“乙方领取本协议

规定款项后,双方就彼此间劳动关系和民

事关系的发生、存续及解除所产生的全部

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双方之间的所有纠纷

已经了结,双方承诺不再主张任何权益。”

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免责条款因造成

了原告人身伤害,且显示公平,应属无效条

款。被告应对原告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故于2017年11月判决公司向李先生

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后期

治疗费等合计24万余元。

单位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东莞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底，经二审法院

调解，双方达成和解，由单位再向李先生

支付20万赔偿。

■小段在采访中表示母亲不会为150元自杀 兰兵/摄


